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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  

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于本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《新疆伊力特实业股

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》，摘要中表述“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，收

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、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伊力特股份的具体计划。

若收购人作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，将按照《证券法》、《收购办法》

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”。 

现收购人将上述表述更正为“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，收购人在未来

12个月内无增持、二级市场减持或委托他人管理等处置伊力特股份的具体计划。

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，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拟发行可交换债券，该可交

换债券所能转换的股份数量占伊力特总股本的 4%-5%。若收购人作出发行可交换

债券的决定，将按照《证券法》、《收购办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履行

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5月 11日 

 


